附件1

2021年北京市青少年皮划艇静水锦标赛
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北京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中心
北京市水上运动协会

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
三、时间和地点
2021年8 月 21日至8月22在延庆区妫河举行
四、竞赛组别和项目
（一）竞赛组别：

甲组：15-18岁（2003年1月1日-2006年12月31日出生）；
乙组：13-14岁（2007年1月1日-2008年12月31日出生）。

（二）竞赛项目：
200米、500米：
男子：单人皮艇、双人皮艇、单人划艇、双人划艇；
女子：单人皮艇、双人皮艇；
1000米：
男子：单人皮艇、双人皮艇、单人划艇、双人划艇。
五、运动员资格

（一）符合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京体竞技字〔2011〕10号）的有关要求。

（二）符合《北京市体育局关于开展2021年度北京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工作的通知》（京体青字〔2020〕13号）的有关规定。

六、参加办法
（一）以区为单位组队参加。
（二）经医务部门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并在北京市体育局注册，参赛资格以2021年度北京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为依据，运动员只能代表2021年度注册单位报名参赛。

（三）每单位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2人，运动员人数不限，兼项不限（兼项要参照竞赛项目日程表），严禁跨区组艇参赛。赛前领队或教练员必须到场，否则不允许进行比赛，该队比赛按弃权处理。
七、竞赛办法
（一）执行中国皮划艇协会审定的最新皮划艇竞赛规则。
（二）比赛场地设六条航道。
（三）比赛设预赛、决赛，赛制采用淘汰晋级制；如因天气或不可抗因素不能完成决赛的项目，按预赛成绩决定名次。用时少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同名次并列。
（四）比赛器材各单位自备，只限使用国产艇，桨不限。
（五）参赛运动员服装颜色要统一，服装背后应印有本单位名称标志，每个文字尺寸不小于15×15厘米。
（六）各项目报名参赛不足两个单位或不足三条艇时，不进行比赛。
八、报名办法

（一）网络报名：各参赛单位于2021年7月19日—23日在市体育局运动员注册管理系统中进行网络报名。
（二）现场报名：各参赛单位于2021年7月26日—28日将以下材料送交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中心404室。
1.纸质版报名表1份（报名表附后），需加盖参赛单位公章、医务章；电子版报名表1份； 

2.参赛领队、教练员身份证复印件，运动员的身份证（户籍卡）和学籍卡（学龄前运动员可不提供）复印件，保险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3.本单位参赛承诺书并加盖参赛单位公章； 

4.各单位参赛人员名单内所有人员（含运动员、领队、教练员）在网络报名当天“北京健康宝”小程序内个人健康码页面无异常截图；
（三）逾期未报名或未提交材料按不参赛处理，报名后不得更改，报名表无单位公章及医务章不予接收，不在参赛人员名单内或未提供“北京健康宝”内个人健康码无异常截图的人员届时不得入场。比赛时运动员须持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参赛。
（四）本次比赛不收取报名费。
联系人：徐岩，联系电话：63018197
电子邮箱：m15810073993_1@163.com
九、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

（一）各组别均录取前八名，报名参赛在8人（队）（含）以下时，递减一名录取。

（二）团体总分（甲、乙组合计）录取前八名（按9、7、6、5、4、3、2、1分计算），报名参赛单位在八个以下时，递减一名录取。总分多者名次列前。如总分相等，则按在各组别中获得第一名、第二名（此类推）多者名次列前。若录取名次不足八队时，按高限计分。
十、疫情防控和医疗保险

（一）所有参赛人员要按照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健身场所和体育赛事活动疫情常态化防控指引》有关要求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二）各参赛单位须为本单位所有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其在比赛中发生的任何意外伤害等事故，主办和承办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
十一、反兴奋剂和赛风赛纪

（一）若比赛中出现兴奋剂违规行为，将取消运动员所获比赛成绩名次及奖励，并按照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二）参赛人员违反赛风赛纪规定，弄虚作假、冒名顶替、干扰赛场秩序、拒绝领奖、采用不正当手段获取名次者，一经查实，取消其参赛资格和成绩名次及奖励，并按照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十二、运动员等级

本次比赛参赛运动员可根据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授予相应等级。
    十三、仲裁和裁判员

（一）本次比赛设立仲裁委员会并按照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要求对比赛进行仲裁判定；
（二）所有裁判员由市体育竞赛管理中心商市水上运动协会统一选派。

十四、本规程解释、修改权属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中心，未尽事宜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附件2

2021年北京市青少年赛艇锦标赛
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北京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中心
北京市水上运动协会

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
三、时间和地点
2021年8 月 21日至8月22在延庆区妫河举行
四、竞赛组别和项目
（一）竞赛组别：

甲组：15-18岁（2003年1月1日-2006年12月31日出生）；
乙组：13-14岁（2007年1月1日-2008年12月31日出生）。

（二）竞赛项目：

公开级：
500米（男、女）：单人双桨、双人双桨；
1000米（男、女）：单人双桨、双人双桨。
五、运动员资格

（一）符合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京体竞技字〔2011〕10号）的有关要求。

（二）符合《北京市体育局关于开展2021年度北京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工作的通知》（京体青字〔2020〕13号）的有关规定。

六、参加办法
（一）以区为单位组队参加。
（二）经医务部门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并在北京市体育局注册，参赛资格以2021年度北京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为依据，运动员只能代表2021年度注册单位报名参赛。

（三）每单位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2人，运动员人数不限，兼项不限（兼项要参照竞赛项目日程表），严禁跨区组艇参赛。赛前领队或教练员必须到场，否则不允许进行比赛，该队比赛按弃权处理。
七、竞赛办法
（一）执行中国赛艇协会审定的最新赛艇竞赛规则。
（二）比赛场地设六条航道。
（三）比赛设预赛、决赛，赛制采用淘汰晋级制；如因天气或不可抗因素不能完成决赛的项目按预赛成绩决定名次。用时少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同名次并列。
（四）比赛器材各单位自备，只限使用国产艇，桨不限。
（五）参赛运动员服装颜色要统一，服装背后应印有本单位名称标志，每个文字尺寸不小于15×15厘米。
（六）各项目报名参赛不足两个单位或不足三条艇时，不进行比赛。
八、报名办法

（一）网络报名：各参赛单位于2021年7月19日—23日在市体育局运动员注册管理系统中进行网络报名。
（二）现场报名：各参赛单位于2021年7月26日—28日将以下材料送交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中心404室。
1.纸质版报名表1份（报名表附后），需加盖参赛单位公章、医务章；电子版报名表1份； 

2.参赛领队、教练员身份证复印件，运动员的身份证（户籍卡）和学籍卡（学龄前运动员可不提供）复印件，保险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3.本单位参赛承诺书并加盖参赛单位公章； 

4.各单位参赛人员名单内所有人员（含运动员、领队、教练员）在网络报名当天“北京健康宝”小程序内个人健康码页面无异常截图；
（三）逾期未报名或未提交材料按不参赛处理，报名后不得更改，报名表无单位公章及医务章不予接收，不在参赛人员名单内或未提供“北京健康宝”内个人健康码无异常截图的人员届时不得入场。比赛时运动员须持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参赛。
（四）本次比赛不收取报名费。
联系人：徐岩，联系电话：63018197
电子邮箱：m15810073993_1@163.com
九、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

（一）各组别均录取前八名，报名参赛在8人（队）（含）以下时，递减一名录取。

（二）团体总分（甲、乙组合计）录取前八名（按9、7、6、5、4、3、2、1分计算），报名参赛单位在八个以下时，递减一名录取。总分多者名次列前。如总分相等，则按在各组别中获得第一名、第二名（此类推）多者名次列前。若录取名次不足八队时，按高限计分。
十、疫情防控和医疗保险

（一）所有参赛人员要按照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健身场所和体育赛事活动疫情常态化防控指引》有关要求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二）各参赛单位须为本单位所有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其在比赛中发生的任何意外伤害等事故，主办和承办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
十一、反兴奋剂和赛风赛纪

（一）若比赛中出现兴奋剂违规行为，将取消运动员所获比赛成绩名次及奖励，并按照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二）参赛人员违反赛风赛纪规定，弄虚作假、冒名顶替、干扰赛场秩序、拒绝领奖、采用不正当手段获取名次者，一经查实，取消其参赛资格和成绩名次及奖励，并按照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十二、运动员等级

本次比赛参赛运动员可根据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授予相应等级。
十三、仲裁和裁判员

（一）本次比赛设立仲裁委员会并按照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要求对比赛进行仲裁判定；
（二）所有裁判员由市体育竞赛管理中心商市水上运动协会统一选派。

十四、本规程解释、修改权属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中心，未尽事宜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